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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许可决〔2025〕23 号

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仁风镇四合村扬水站

项目取水许可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四合村民委员会:

关于申请办理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仁风镇四合村扬水站项

目取水许可审批相关资料收悉，经审查，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。

前期，受黄委水资源管理局委托，山东黄河河务局组织对该项目

水资源论证报告表进行了审查，并出具了审查意见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取水许

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《取水许可

管理办法》《黄河取水许可管理实施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决定准

予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仁风镇四合村扬水站项目取水许可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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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许可。具体许可事项如下：

一、该项目位于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仁风镇四合村，设计灌

溉面积 2400 亩，有效灌溉面积 2000 亩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2 座

扬水站及 7970 米供水渠道，2 座扬水站设计日最大取水量分别

为 17280 立方米、8640 立方米。

二、同意该项目以黄河干流地表水作为农田灌溉取水水源，

考虑输水损失后，该项目年取水量 36.5 万立方米，其中郭寺扬

水站 17 万立方米，肖家扬水站 19.5 万立方米。

本次批复的取水量是多年平均情况下的最大取水量，遇到重

大旱情以及其他需要限制取水的情形时，计划用水管理单位可以

紧急限制其取水。

三、同意该项目农业灌溉地表水取水口位于山东省济南市

济阳区仁风镇四合村，其中郭寺扬水站坐标为北纬37°6′27″，

东经 117°26′47″，肖家扬水站坐标为北纬 37°6′27″，东

经 117°26′52″。该项目提水后经灌溉渠道输水至供水对象，

水质符合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—2002）Ⅲ类。水量、

水质可以满足该项目用水需求。

四、基本同意该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表提出的取用水合理

性分析相关内容。项目灌溉保证率 50%，冬小麦用水定额 130 立

方米/亩、夏玉米用水定额 52.5 立方米/亩，符合《山东省地方

标准 农业用水定额》（DB37/T3772—2019）有关要求。

五、项目无退水，基本不会对周边水环境及其他用水户产生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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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影响。工程运行要服从黄河防洪、防凌和水量统一调度的安排。

六、按照取水许可管理有关规定和《水利部关于强化取水口

取水监测计量的意见》（水资管〔2021〕188 号）相关要求，该

项目应当安装合格的计量设施，并保证设施正常运行。

七、鉴于该项目已建成并投入运行，应按照《黄河取水许可

管理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，向黄委报送有关材料，申请核

发取水许可证。

山东黄河河务局及其所属管理机构负责该项目取水许可和

计划用水工作的日常监督管理。山东省水利厅及相关市、县级水

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属地管理并组织实施计划用水管理。

八、该项目应遵守国家和地方水资源税的有关规定。

九、本决定书有效期为 3 年。若该项目的取水地点、取水水

源、取水量、取水用途等发生重大变化，应当重新申请取水。

十、在收到本决定书 10 个工作日内将该项目水资源论证报

告表报送山东黄河河务局、黄委移民局、山东省水利厅、济南市

水务局。

联系人：王明昊 0371-66026731

黄 委

2025 年 1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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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，山东黄河河务局，黄委移民局，山东省

水利厅，济南市水务局。

黄河水利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1 月 14 日印发


